
建设单位 阳江市铭森鞋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皮革制品项目

项目地址 阳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江城银岭科技产业园 B13-5-1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黄杏娇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5583m2，建筑总面积 5560m2，拟建设生产厂房、办

公楼、配电房、门卫室等场所；主要从事生产皮鞋制品，预计年产量 50万双。

现场调查人员 谢增春、林良盈、冯淑贞 调查时间 2023.6.10 陪同人 黄杏娇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陪同人 /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

（1）生产性毒物：丁酮、丙酮、甲苯、环己烷、正庚烷、甲醇、戊烷、壬烷、二氯甲烷；

（2）生产性粉尘：皮毛粉尘、其他粉；

（3）物理因素：工频电磁场、噪声、手传振动、高温。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在正常生产过程中，该项目作业岗位在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

情况下，劳动者接触的职业危害的浓度（强度）可控制在接触限值以内。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该项目试运行期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防护效果良好，该项目在采取了控制效果评

价报告所提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

和建议的情况下，作业人员实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以内，能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具备了职业病

防护设施验收条件。

建议：

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具体补充措施及建议

1）建议该项目按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完善应急救援设施；

2）建议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阶段时进行完善通风设施的型号和参数设计。

3）定期检查车间抽风排毒设施，及时清理排风管道，保证有效的抽风排毒，确保落实《职

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并保存好相应的检维修记录。

4）建议该项目涉及粘胶作业的工序（如：粘合、掹鞋等）尽量设置相对独立的抽风装置。

5）投产后，参照类比企业，使用的 PU胶水、水性漆、鞋乳等化学品原辅料不含苯、正己

烷、1,2-二氯乙烷等物质。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及建议

建立职业病防治的组织和管理体系

1）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每年应定期参加相关培训，提高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管理水平；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

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

职业病防护用品；

2）该项目建成试运行前，该公司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令第 5号）第十一条的要求制定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相应的职业

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3）该项目应设置职业卫生管理部门，配备至少 1名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该

项目的日常职业病防治工作；

4）该项目拟设置的化学品仓库，强制通风设施换气气数不小于 12次/小时，在投产前后必

须加强化学品使用管理，加强化学品相关的规范操作培训。

完善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概算

将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纳入总投资费用，为职业病危害防治提供资金保障；并细化职业卫生

经费预算，预算范围应包括：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辅助用室、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个人防护

用品、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运行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检验设备、

职业病危害评估等方面的投入。

依法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

1）该项目工程设计阶段应委托设计单位做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计专篇；

2）该项目在正式投产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

3）如果该项目生产工艺、设备、车间用途等发生变更时，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职业卫生

服务机构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价。

落实该项目建成试运行期间的职业病防治

1）根据工作场所各工作岗位的生产特点，在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相应工作岗位设立警示标识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牌（卡），例如噪声作业的警示标识的设置；

2）在厂区醒目位置设置职业卫生信息公告栏，公布岗位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公司职

业卫生管理组织及其职责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

3）在工艺、作业和施工文件中按要求阐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概况及相应的预防和处置措施，

以及作业时的注意事项；

4）配备相关职业病危害应急物资，并做好培训使用工作。同时以距离该项目最近的医疗机

构作为厂区外的应急救援机构，一旦发生应急事件采用厂内电话与相关部门联络，经初步紧急

处置后迅速送往医疗机构抢救；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4号）、《用人单位职

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令）的有关要求，建设单位

应委托具有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对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和拟从事有特

殊健康要求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以排除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和

项目应根据接触情况确定，避免缺检、漏检；

6）为员工配备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员工正确合理使用，确保个人防护用品达到应

有的防护效果；

7）该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日内进入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进行申报；

8）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内容包括个人防护用的正确使用，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危害等。

建设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的措施建议

1）建设单位应针对建设施工期与施工单位签订职业卫生相关协议，确定双方在建设施工期

职业病危害防治方面的责任与义务，明确施工单位为施工现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并

负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现场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

2）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有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进行施工，并对职业

病防护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影印

件，所有参与该项目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及施工过程中职业病防治

总结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3）建设单位应履行相应的监督责任，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建设过程中职业病危害防护工作，

包括配备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体防护用品等。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预评价报告》的修改意见

（1）细化生产厂房平面布置分析评价内容；

（2）补充完善类比企业的辅助用室分析与评价内容；

（3）补充完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具体补充措施及建议内容；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预评价报告》的评审，修改后的《预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长确

认。


